
 
 
2018-19 年度「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收支報告 

 

甲部 實習計劃概要  
 

實習計劃編號： HAB/CA1/7-5/3(2018-19) (76) 
 

實習計劃名稱： 青年上海實習計劃 2018  
 

（ i）目的地： 上海市  

附件八 

 

（ ii）實習日期及日數（由出發至回到本港）：   6 月  23 日至  8 月  4 日 ( 43 日 ) 
 

（ iii） 參加實習計劃的本港青少年總數目： 30 人 

[ 為下列 (a)項及 (b)項總和 ] 
(a) 以組員身分參加實習計劃數目：  24 人 ; 

 

(b) 以組長身分參加實習計劃數目：  6 人 ; 
 
 

（ iv）隨團工作人員數目 :  香港工作人員 2 人 ; 內地工作人員  1 人 

（如以上(i) 至(iv) 項與提交申請時所申報的資料不同，請註明原因及何時徵得青年內地交流及實習
工作小組同意此項修改）  

 

乙部 實習計劃收入  

實習計劃收入 

項目 款額($) 

青年內地交流及實習工作小組已發放的預支撥款 428,562.00 

參加者收費 (  1000  元 x   30  名參加者) 30,000.00 

團體自行撥款 37,800.00 

其他贊助（請詳列來源及款額）  Nil 

 有待工作小組發放之剩餘撥款  

□ 團體將退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款額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 

241,946.96 

總計： 738,3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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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實習計劃支出  
 

實習計劃支出（如欄位不敷應用，請自行調整或覆印此頁） 

合資格參加者在內地的開支， 例如交通、住宿、膳食； 以及團體在內地為合資格參加 

者舉辦的活動等支出〔當中包括實習期間的非工作日活動安排（ 如適用）〕 1 

項目 預算支出 
($) 

實際支出 
($) 

資助額 
($) 

附註 (如適用 ) 

機票、當地交 
通及住宿 

/ 485,996.00 /  

膳食 / 96,000.00 / 

參加者保險 / 11,010.30 / 

合計: 606,000.00 593,006.30 593,006.30 

實習期內駐內地實習地點為參加者提供支援的工作人員〔香港及內地工作人員〕 2 

機票、當地交 
通及住宿 

/ 44,000.00 /  

膳食 / 6,800.00 / 

參加者保險 / 734.01 / 

香港工作人員津貼 / 30,000.00 / 

內地工作人員津貼 / 7,800.00 / 

合計: 27,087.01 89,334.01 27,087.01 

 

1  請注意：(i)  往廣東省的實習團(首 32 天) :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445 元，每位合資格參加者最多可獲港幣 14,240 
元資助；( ii)  往廣東省的實習團(第 33 天或以上):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420 元，每位合資格參加者最多可獲港幣 
18,440 元資助； ( iii) 往廣東省以外的實習團(首 32 天) :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500 元，每位合資格青年參加者最多
可獲港幣 16,000 元資助；(iv) 往廣東省以外的實習團(第 33 天或以上):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420 元，每位合資格青
年參加者最多可獲港幣 20,200 元資助； ( v)  實習期間的支出必須以單據支持；  (vi)   如獲資助參加者於
實習團的支出少於資助額，有關的資助額將下調。   

2 請注意：  (i)  申請發還撥款時應以實報實銷的原則申請，主辦團體可提交合約、付款單據、經工
作人員及主辦團體簽署核實及主辦團體蓋章的出勤紀錄等以作申請； ( ii)  每項實習計劃的可獲資
助工作人員上限為  3 位，駐內地 實習地點的香港及內地支援工作人員名額作一併計 算；(i ii) 獲資助
的香港／內地工作人員與合資格參加者比例不可大於  1:12； (iv)   隨團香港 / 內地工作人員中最少
應有  1 位具有在過去  3  年內曾帶領   3  個或以上到內地或海外交流 / 實習團的經驗，而每次帶團的
時間應有  3 日  2 夜或以上；  ( v)  往廣東省的實習團 :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420 元，每位合資格香港
工作人員最多可獲港幣  17 ,640 元資 助；(v i)  往廣東省以外的實習團 ( 首 32 天 ) :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500 元，每位合資格香港工作人員最多可獲港幣  16,000 元資助；  ( vii)   往廣東省以外的實習團
( 第 33 天或以上 ) :  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420 元，  每位合資格香港工作人員最多可獲港幣  20,200 元
資助； ( viii)  每位合資格的內地工作人員上限每人每日港幣  200 元，最多可獲港幣  8,400 元的資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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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招募參加者（ 包括到香港以外地方進行招募  ）；  為參加者在香港舉辦的出發前和
回程後的活動（ 如租賃旅遊巴士、日營/ 宿營等）；以及團體到實習地點進行團前考  

察/聯繫工作等支出 

宣傳、招募、籌
備、支援及 

配套費用 

12,440.00 17,993.00 12,440.00  

出發前茶會、培
訓工作坊及 

專題講座 

11,662.00 3,916.70 3,916.70 

總結報告及分 
享會 

20,018.00 9,220.00 9,220.00 

其他物資 23,750.00 14,838.95 14,838.95 

合計: 67,870.00 45,968.65 40,415.65 
核數報告 

活動核數報告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總計：  819,970.00 738,308.96 670,508.96  

 

 

— 收入與支出的總計必須相同。  
— 收入與支出必須以港幣為計算單位，  如個別開支是以其他貨幣支付，  請附上兌換貨幣

的匯率單據。  

— 如填妥之收支報告有任何修改之處，  請在旁簽署確認。  

— 所有收據必須由活動計劃負責人簽署及團體蓋章核實。  

上述實習計劃支出報告及單據等已由獨立執業會計師 / 註冊核數師核實。  

-------------------------------------------------------------------------------------------------- 

丁部 聲明  

本團體謹此證明： 

(1) 上述資料全屬正確無誤，同時上列所有其他收入來源及贊助金額，並無任何遺漏；   

(2) 上列的各項支出只供進行上述活動之用，並屬合理及為有關活動所需；  及  

(3) 有關活動並無賺取任何利潤。  

本團體現申請發還剩餘撥款如下：  －  

青年內地交流及實習工作小組撥款總額  $670,508.96  

已收妥的預支撥款 $428,562.00 
 

待發放的剩餘撥款 
 

$241,946.96 
(或須退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款額)  

請用劃線支票發放剩餘撥款予下列團體－ 

 

收款團體必須與獲資助團體有關註冊文件名稱相同  。（ 請用中文和英文填寫收款團體名稱  ） 
 

團體名稱：   YOUTH COUNCIL LIMITED  



團體地址：  深水埗青山道 422- 428 號系創商業大廈 8 樓 A2 室 

 
活動計劃負責人姓名： 

 
余敏健 

 
簽署： 

 

 
 

團體負責人姓名： 

  
 

鍾婧薇 

 
 

簽署： 

 

聯絡電話：    2300 1655  
 

團體 

印鑑：    傳真：    2300 1656  

電郵： info@ youthcouncil.hk  日期：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請在適當 的方格 加上 “” 
備註：  

1. 活動計劃負責人所提供的資料，  只用於與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有關的事宜。  

2. 如團體未 能提供 所需資 料， 青年內地 交流及 實習工 作小 組可能無 法發放 剩餘撥 款。  

3. 活動計劃負責人有權查詢及修正此等資料。查詢請電  3509 8147 與青年內地交流及  實習  工作小組  秘書處聯絡。  
4. 團體須於 工作小 組完成 審核 《舉辦實 習計劃 及使用 撥款 守則》 第 5 9 段所述的報 告 及文件後 的一個 月內， 把經 由獨立執 業會計師 / 註 

冊核數 師核實 的 收支報告 上載至 互聯網 並存 放不少於 一 年。團體須 向工 作小組提 交上載 至互聯 網的 網址/ 連 結（例如是團體 的官網 連結 或 
Googl e 雲 端硬碟 、 D ropbox、 M i cros o ft On e Dri v e 等 ）及上 載日期。 此外， 獲資助 團體 須於工作 小組完成審 核收支 報告後 起計 三
年內， 因應公 眾人士 的書 面要求而 提供收 支報告 供查 閱。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會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負責監察青年發展政策的制訂和協調，並督導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推動青年發展工作。現行
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將會納入青年發展委員會。因此，本資助計劃內所有關於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內容和其可行使的權  力，日
後將會由青年發展委員會及 /或其轄下小組全權繼承及管理。  

6. 請確保活動計劃負責人的簽署與撥款接納書及預支撥款申請書上的簽署相同； 團體負責人的簽署與保證人承納書的簽署相同； 及團體印鑑
與撥款接納書上及預支撥款申請書的印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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